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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與回應

王紹光在其《民主四講》一書（北

京：三聯書店，2008，引用只註頁

碼）的前言中，評價國人對「民主」有

一種片面盲目的玫瑰色期待，並坦言

該書側重於對西式民主進行批判和反

思。針對書中概括為「選主」、「錢主」

的西式民主「赤字」，王紹光提出了解

決的思路，即從「人民當家作主」這個

目標出發，擴大人民的政治參與。這

個思路具體體現為四個觀點，其中第

一個觀點是「用抽籤代替選舉，增強

民眾政治參與的力度」（頁245）。

在這個觀點的提出和闡述上，該

書局限於片面描述抽籤的益處，以抽

籤的益處來對抗西式民主的弊端，試

圖營造出一種抽籤優越於選舉因此應

代替選舉的表象。這個不那麼客觀公

允的觀點，同樣反映出作者對「抽籤」

的玫瑰色期待；更嚴重的是，這個觀

點可能誤導讀者，令讀者對西式民主

產生「虛假民主」的片面想像，對西式

民主「赤字」的解決路徑產生一種簡單

化預期。

在具體討論該觀點內容之前，首

先要問：抽籤代替選舉，這確是作者

抽籤代替選舉？

● 聶　露

的觀點嗎？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

因為作者對這個觀點的態度看起來

有些模糊。在提出「人民當家作主」的

原意後，該書指出，「世界各國的進步

力量⋯⋯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頁244-

45）。從這ê看，作為探索的一部分，

「抽籤代替選舉」的觀點是介紹性的。

但是，在「第一」的題目下，幾乎整

頁的一大段都是作者的論點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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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論點。接下來，作者先後引

用了本黑姆（John Burnheim）、考倫

巴赫（Ernest Callenbach）、菲利普斯

（Michael Phillips）和達爾（Robert A.

Dahl）等人的觀點。這些不加評論

的引述又令人以為該觀點只是為作者

所展示，而未必是作者的觀點。那

麼，作者的論點究竟是甚麼？嚴格地

看，該書並沒有明確地闡述作者的

論點。

之所以認為該書支持「抽籤代替

選舉」，是從通篇文字，尤其是對抽

籤帶有褒義色彩的文字推斷而來。如

果把作者引用的觀點也理解為支持性

論據，那麼可以得出該書論證「抽籤

代替選舉」的四個論據。

第一個論據：代議制不一定非要

採取選舉的方式。作者進一步提出三

個理由：其一，資源在各階層的不均

衡分配，將導致以選舉為特徵的代議

制造成政治不平等；其二，目前主流

民主體制的邏輯是：「民主→選舉→

競選→推銷」的一連串簡化；其三，

以選舉為特徵的代議制導致資源分布

更不平等。這三個理由能夠推導出應

當以抽籤代替選舉嗎？

先來考察一下資源在各階層不均

衡分配的影響。作者提出，在資源分

配均衡的條件下，抽籤和選舉的效果

類似；在資源分配不均衡的條件下，

抽籤比選舉更平等。問題是，為甚麼

資源分布作為一個結構性條件，在前

一種情境下產生影響，在後一種情境

下則無法產生類似的結構性約束呢？

作為對外在結構性條件的反映，政治

制度受到社會、經濟、文化等條件的

整體性影響，抽籤也不例外。資源不

平等對選舉的影響，同樣將體現在抽

籤上，不同的是，對前者的影響是全

過程的，對後者的影響則可能體現在

抽籤的結果即中籤者方面。抽籤的過

程暫且認為是公平的，但中籤者一旦

產生，各種結構性約束也將紛至沓

來。所以，抽籤也難以避免資源不均

衡分配的影響。

如果客觀地看待資源分配不均衡

的影響，也許我們反而應當認可其在

一定程度內的積極意義。對政治民主

和穩定來說，優秀的政治領袖是不可

或缺的，因為優秀的政治領袖擁有更

大的政治影響力，而更大的政治影響

力來源於更具優勢的資源。那麼怎麼

判斷誰是優秀的領袖？起碼的一個條

件就是看誰能動員更雄厚的資源。選

舉過程中的候選人，應當是潛在的合

格當選者，那麼，他們無論在選舉過

程中還是在選舉結束後的代議政治中

受到資源不均衡分布的影響，則也在

政治的需求之內。無法想像，一個不

能清晰表達、沒有資源支持的人能領

導一個國家，能避免政治動蕩。所

以，資源的不均衡分配既影響政治，

也為政治所需。不承認這一點，是缺

乏現實感的真空想像。

但是，資源分配不均衡的影響應

當局限在「符合公眾利益」的邊界內，

否則政治將異化為全盤剝削和壓迫。

為此，旨在約束資源不均衡之極端影

響的措施紛紛出台，或者在不懈探索

之中。例如，國家資助選舉、選舉籌

款的限制、公平競選規則等等。這種

既認可資源不均衡的適度影響，又抵

制資源不均衡的極端影響的思路，雖

有難度，但更有價值。

關於民主最終簡化為推銷的邏

輯，一方面，作者顯然誇大了西式民

主的弊端在整個民主中的權重，忽視

了與這些錯誤相抵消的積極因素的作

用，而似乎將西式民主完全建立在從

資源不平等對選舉的

影響，同樣將體現在

抽籤上。不同的是，

對前者的影響是全過

程的，對後者的影響

則可能體現在抽籤的

結果即中籤者方面。

抽籤的過程暫且認為

是公平的，但中籤者

一旦產生，各種結構

性約束也將紛至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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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中。這是不是對西式民主的一種

簡化？另一方面，現實中確實也存在

ã作者所描繪的推銷式民主的事實。

然而，破除這些弊端的辦法，為甚麼

不是保障這個邏輯環節中的各個正面

因素，使民主的含義逐一在提名、競

選、發表選舉言論、參與選舉等各環

節中得到實踐，而非要全盤否定選舉

機制，訴諸一種全新的抽籤機制（在

國家範圍內抽籤不同於希臘城邦公民

範圍內的抽籤）呢？

此外，作者提到選舉的代議制導

致資源分布更加不平等。那麼抽籤將

導致甚麼後果呢？作者說，抽籤代替

選舉，與代議制結合，這意味ã抽籤

產生的議員將根據議會規則行事。根

據現有的議會規則，不難理解，在議

員由於抽籤的隨機性而更可能產生素

質差異的基礎上，擁有智識優勢和辯

論才能的人更容易成為議會辯論的主

導者，議會受到少數人偏見影響的可

能性也更大。在本來就存在的資源不

均衡影響的前提下，抽籤和代議制的

結合將更容易導致資源不均衡。此

外，由於對抽籤選擇出來的人選更無

從預期，因此抽籤與代議制的結合將

增加政治的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

性未必有益。

在比較中，作者暗示了抽籤和代

議制結合的最佳狀況，但稍加推測可

知，這種最佳狀況出現的可能幾乎為

零。試想，抽籤產生的議員，完全忠

實於選區或公眾利益（且不論二者還

有矛盾之處），具有相當的智識能力，

在公平的辯論中做出具有平等意義的

決策，這樣的情況是非常罕見的——

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充滿了變數。這

種罕見的最佳狀態不僅依賴於資源的

均衡，還依賴於觀念的均衡。考慮到

這樣的前提，抽籤民主的美妙前景變

得飄渺起來。

退一步講，假設同意作者的題

目，代議制不一定非要採取選舉的方

式，那麼，能推導出「所以，應當由

抽籤代替選舉」嗎？

作者提出的第二個論據正面闡述

了抽籤的優勢：一是對各種不公正因

素對選舉的影響「釜底抽薪」；二是保

證所有人都享有擔任公職的機會，「讓

最普通的人也有機會從政」（頁246）。

對此的質疑是，真存在這樣的優勢

嗎？即便存在，這樣的優勢是否為公

職所需？上文已經討論了所謂「不公

正因素」（即資源分布不均衡）對抽籤

帶來的影響，因此「釜底抽薪」恐怕難

以做到。而公職所需的基本素質可以

分為代表性和能力。能力的討論將在

第三個論據中詳細說明，這ê只考察

抽籤對代表性的影響。簡單說，抽籤

所實現的代表性只具有人數意義上的

最低程度的代表性，遠遠低於選舉的

代表性，儘管後者也很有限。

首先，抽籤程序本身沒有預設任

何意義上的代表性，既不代表職業，

也不代表種族、性別、地區、階層

等。中籤者本身不需要承擔額外的代

表性，只代表他自己——一個單獨的

公民。而任何個人都是充滿了偏見

的，一個中籤者不見得比一個選舉出

來的人偏見更少，或許由於其隨機性

反而更多，更不易預期。另外，抽籤

程序可能被設計為預先分類後的某個

特定類別的選擇方式，這種情況下的

規則就不再是純粹的抽籤制，不是作

者所討論的對象，而是一個混合制度

了。

相比選舉的過程，抽籤幾乎可以

說是沒有實質意義上的「過程」，這反

過來降低了中籤者對代表性的個人認

抽籤省略了選舉過程

中政治競爭的內容，

尤其是候選人提出、

解釋和承諾競選綱

領，選民討論、質

疑、約束競選綱領這

兩個方面。而競選綱

領是議員問責的主要

依據之一，議員問責

則是保障議員代表性

的主要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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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尤其是候選人提出、解釋和

承諾競選綱領，選民討論、質疑、約

束競選綱領這兩個方面。而競選綱領

是議員問責的主要依據之一，議員問

責則是保障議員代表性的主要方式之

一。結果，公民無從明確了解中籤者

的政治態度和施政方案，無法藉此評

判議員／政府的公共服務；中籤者也

無法以主動積極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政

治意願，無法受到積極承諾的驅動致

力謀求公共利益。所以，抽籤省略了

問責議員強化其代表性的一個重要基

礎。

議員的代表性還受到議員政治熱

情的影響，可是中籤者如果是一個政

治冷漠的人呢？在相對成熟的政治生

態中，政治冷漠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

的。但是在抽籤制中，由於預設了公

民政治參與的剛性義務，政治冷漠幾

乎不被允許。對政治熱情程度低的人

來說，因為選舉義務履行成本較低，

還可以接受，哪怕作為一個義務來履

行。但是如果上述政治冷漠和政治熱

情程度低的人被抽籤抽中，那麼對他

本人和對公職而言，從政都是一個不

幸，是把不合適的人放到了不合適的

位置上，更遑論其代表性？

另外，抽籤能提供的擔任公職的

機會相對最普通的大多數人還是非常

有限。唯一不同的是，中籤者相比選

舉議員來自的範圍可能更全面，可能

是來自非常不同的階層。但這一點並

不能避免中籤者就不會「精英化」或

「資產階級化」。各種不公正因素從對

選舉過程的不確定的影響轉變為對確

定的中籤者的影響，因此將更容易發

生作用。院外集團的活動估計會甚囂

塵上，屆時，監督將成為一個普遍的

難題：如何保證其代表性？

還有擔任公職的能力因素。這是

作者的第三個論據中提到的。書中反

問：擔任陪審員這樣性命攸關的工作

都可以由隨機挑選的老百姓決定，其

他還有甚麼事情是隨機挑選的老百姓

不能決定的？這ê的反駁有兩方面：

其一，陪審員並不純粹由隨機挑選產

生；其二，陪審員所需的能力與擔任

議員的能力並不相同，故不能類推。

既然王紹光以美國為例，本文也

以美國陪審制度為例進行比較。首

先，美國陪審員不純粹由「隨機挑選」

產生。美國各州對陪審員的資格要求

並不完全相同，但大體都規定了未滿

十八歲、不在本地居住、不通曉英語

以及聽力有缺陷、有犯罪記錄的美國

人，沒有資格擔任陪審員；其他免除

陪審義務的還包括法官、律師、醫

生、消防隊員、教師和各級政府官

員。對經過區分的合格者，法官的助

手通過電腦或人工從選民登記手冊或

駕駛員名錄中隨機抽出候選人。應該

說，只有這個環節是隨機選擇，而它

只是遴選程序的一個環節。如果候選

人能夠書面證明在單獨照顧殘疾人士

或在哺乳期，還可以免除這項義務。

下一個環節是，法官和律師從候選人

中共同挑選陪審員。法官根據自己的

判斷可以否決某些候選人，與案件相

關的人也不能擔任陪審員，雙方律師

也有大約五、六次機會否決候選人。

因此，最終成為陪審員的人選是經過

挑選而非純粹隨機產生的任何公民。

陪審員與議員的「任期」也是不同

的。陪審員的陪審時間相對短暫，而

且不確定，短的幾天就可以結束。但

是議員的任期相對較長，美國眾議員

任期兩年，其他國家議員任期可能更

長。短期任職所需的能力和長期任職

所需的能力必然是不同的，對任職者

書中反問：擔任陪審

員這樣性命攸關的工

作都可以由隨機挑選

的老百姓決定，還有

甚麼事情是隨機挑選

的老百姓不能決定

的？筆者對此的反駁

有兩方面：其一，陪

審員並不純粹由隨機

挑選產生；其二，陪

審員所需的能力低於

擔任議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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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精力）也是不同的。

具體講，陪審員所需的能力低於

議員所需的能力。美國法官在案件審

理前會告訴陪審員：「你們不需要任何

專業的法律訓練，也無需精通法律條

文，只要用來自生活的經驗和感受對

證據進行判斷。」但是對議員而言，

僅僅憑藉普通經驗和感受進行判斷是

不夠的，還需要更高的智識、更佳的

口才，尤其是政治和法律方面相關的

知識，這樣才能使事務繁多的議會討

論和決策正常運轉。

另外，兩者的職責也大不相同。

陪審員肩負的責任只在於對被告做出

有罪無罪的判斷，而不需要進行量刑

的決策。如果上訴法院認為陪審員的

判決不公正，還可以糾正，即精英的

意見在一定情況下高於陪審團的意

見，而陪審員並不需要對被認為不公

正的判決負甚麼責任。但是，議員需

要具體討論大量的議案，其決策，例

如政策或法律，也廣泛地影響ã社

會。可見後者的職責遠遠重於前者。

所以，怎麼能認為能做好陪審員，就

必然能做好議員呢？

同樣在這個論據中，作者介紹了

達爾的觀點，即抽籤制在有限範圍內適

用。這無疑更為審慎合理，因此，討

論達爾所謂的「有限適用範圍」究竟是

甚麼，如何適用，對現實更有建設性。

最後一個論據：作者提到了像共

識會議、公民團這樣的現實經驗，認

為它們是抽籤制的實踐。那就讓我們

回到經驗本身進行檢驗。共識會議在

1980年代的丹麥形成相對成熟的經

驗。1987年，丹麥技術委員會通過形

成共識會議，希望在涉及對公眾生活

有重大影響的、有爭議的科技應用問

題（例如轉基因）上，公眾能夠發揮較

大的作用，並促進公眾參與。共識會

議在組織上有政府指導委員會、組織

委員會、徵集志願者等，委員會由來

自各行各業、各階層的代表組成。由

此可知，抽籤的方式僅在行業、階層

標準劃分之後選擇適用參與者。從流

程上，共識會議先召開專家小組會

議，其次是第二次預備會，再次是公

眾討論會，最後形成更廣泛的討論。

參與者是在一定的指導下進行協商，

為決策者提供意見，而非像議員那樣

獨立進行判斷和實踐議會政治，直接

進行決策。

上述共識會議的模式在美國、英

國、日本、台灣，都有大體類似的經

驗。其共同的局限為：因某個專業議

題引起、地方性層次、專業分工、民

眾有限參與、只能提供意見。如果把

它跟某種理念發生關聯，它更傾向於

協商政治的表現，與根據選舉制度遴

選議員並不矛盾；抽籤僅在其中發揮

部分作用，與作者所討論的以抽籤代

替選舉以形成新的民主制的論點幾乎

沒有關聯。

由上述對四個論據的梳理可知，

抽籤代替選舉的觀點不僅不盡合理，

而且論據缺乏，論證難以成立。這個

觀點遠不如探討抽籤規則的具體適用

性，或者如何增進選舉的民主性等更

有價值。因為對西式民主／選舉的認

知和改進，是一個複雜的理論和實踐

的挑戰。逃避現實困難，容易也徒

勞；優化現實生活，更難卻更美。正

如奧萊爾（Marc Aurèle）所說，明哲之

道，並非是處於日常事務之外保守明

哲，而是在固有的環境之下保守明哲。

聶　露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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